
附件7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实施规范
（基本要素）

一、行政许可事项名称：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二、主管部门：
市市场监管局
三、实施机关：
[bookmark: _GoBack]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县级市场监管部门实施）
四、设定和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112项涉及州级及以下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云政发〔2020〕21号）
五、子项：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设区的市级权限）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000131110002】

一、基本要素
1. 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00013111000Y】
2. 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及编码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设区的市级权限）【000131110002】
3. 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及编码
（1）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设区的市级权限）首次申请（00013111000201）
（2）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设区的市级权限）申请变更（00013111000202）
（3）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设区的市级权限）注销（00013111000203）
4.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三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七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八条
5. 实施依据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二十五条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112项涉及州级及以下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云政发〔2020〕21号）
6. 监管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六十条
7. 实施机关：市市场监管局（部分委托县级市场监管部门实施）
8. 审批层级：设区的市级
9. 行使层级：设区的市级、县级
10. 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否
11. 受理层级：县级
12. 是否存在初审环节：否
13. 初审层级：无
14. 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15. 要素统一情况：全部要素全国统一
二、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三、行政许可条件
1. 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1. 特种设备的使用者具有合法的身份；
2. 特种设备由取得许可的单位设计、制造、安装；
3. 特种设备经检验合格；
4. 符合相关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的基本要求。
2. 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第3条　使用登记
四、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 服务对象类型：自然人，企业法人
2. 是否为涉企许可事项：否
3.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无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第3条　使用登记
5. 改革方式：无
6. 具体改革举措
优化准入服务，精简下放许可事项。
7.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通过“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和重点抽查相结合，加大证后监督抽查力度。
五、申请材料
1. 申请材料名称
锅炉、压力容器（气瓶除外）、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和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应当按台（套）向登记机关办理使用登记，车用气瓶以车为单位进行使用登记。使用单位申请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时，应当逐台（套）填写使用登记表，向登记机关提交以下相应资料，并且对其真实性负责：
（1）使用登记表（一式两份）；
（2）含有使用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证明或者个人身份证明（适用于公民个人所有的特种设备）；
（3）特种设备产品合格证（含产品数据表、车用气瓶安装合格证明）；
（4）特种设备监督检验证明（安全技术规范要求进行使用前首次检验的特种设备，应当提交使用前的首次检验报告）；
（5）机动车行驶证（适用于与机动车固定的移动式压力容器）、机动车登记证书（适用于与机动车固定的车用气瓶）；
（6）锅炉能效证明文件。
锅炉房内的分汽（水）缸随锅炉一同办理使用登记；锅炉与用热设备之间的连接气瓶（车用气瓶除外）、工业管道应当以使用单位为对象向登记机关办理使用登记。
气瓶（车用气瓶除外）、工业管道应当以使用单位为对象向登记机关办理使用登记。使用单位申请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时，应当向登记机关提交以下相应资料，并且对其真实性负责：
（1）使用登记表（一式两份）；
（2）含有使用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证明；
（3）监督检验、定期检验证明；
（4）《压力管道基本信息汇总表——工业管道》，《气瓶基本信息汇总表》。
变更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按台（套）登记的特种设备改造、移装、变更使用单位或者使用单位更名、达到设计使用年限继续使用的，按单位登记的特种设备变更使用单位或者使用单位更名的，相关单位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办理特种设备变更登记时，如果特种设备产品数据表中的有关数据发生变化，使用单位应当重新填写产品数据表。变更登记后的特种设备，其设备代码保持不变。
特种设备停用
特种设备拟停用1年以上的，使用单位应当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并且设置停用标志，在停用后30日内填写《特种设备停用报废注销登记表》，告知登记机关。重新启用时，使用单位应当进行自行检查，到使用登记机关办理启用手续；超过定期检验有效期的，应当按照定期检验的有关要求进行检验。
特种设备报废
对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无改造、修理价值的特种设备，或者达到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报废期限的，应当及时予以报废，产权单位应当采取必要措施消除该特种设备的使用功能。特种设备报废时，按台（套）登记的特种设备应当办理报废手续，填写《特种设备停用报废注销登记表》，向登记机关办理报废手续，并且将使用登记证交回登记机关。
非产权所有者的使用单位经产权单位授权办理特种设备报废注销手续时，需提供产权单位的书面委托或者授权文件。
使用单位和产权单位注销、倒闭、迁移或者失联，未办理特种设备注销手续的，登记机关可以采用公告的方式停用或者注销相关特种设备。
特种设备注销
（1）《特种设备停用报废注销登记表》；
（2）使用登记证。
2. 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第3条　使用登记、第3.10条 报废
六、中介服务
1. 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无
2.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无
3. 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的依据：无
4. 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无
5. 中介服务事项的收费性质：无
七、审批程序
1. 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
（1）申请人申请；
（2）审批机构受理 / 不予受理；
（3）审批机构审查；
（4）决定颁发使用登记证 / 不予颁发使用登记证。
2. 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第3条。
3. 是否需要现场勘验：否
4. 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5. 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6. 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否
7. 是否需要鉴定：否
8. 是否需要专家评审：否
9. 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否
10. 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否
11. 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八、受理和审批时限
1. 承诺受理时限：5个工作日
2. 法定审批时限：30个工作日
3. 规定法定审批时限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四十二条　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第五十九条　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在办理本法规定的许可时，其受理、审查、许可的程序必须公开，并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3）《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第五十三条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在办理本条例规定的有关行政审批事项时，其受理、审查、许可、核准的程序必须公开，并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许可、核准或者不予许可、核准的决定；不予许可、核准的，应当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4. 承诺审批时限：5个工作日
九、收费
1. 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否
2. 收费项目的名称、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收费标准的依据：无
十、行政许可证件
1. 审批结果类型：证照
2. 审批结果名称：《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
3. 审批结果的有效期限：达到设计使用年限或达到报废条件
4. 规定审批结果有效期限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第四十八条　特种设备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无改造、修理价值，或者达到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报废条件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依法履行报废义务，采取必要措施消除该特种设备的使用功能，并向原登记的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证书注销手续。
前款规定报废条件以外的特种设备，达到设计使用年限可以继续使用的，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通过检验或者安全评估，并办理使用登记证书变更，方可继续使用。允许继续使用的，应当采取加强检验、检测和维护保养等措施，确保使用安全。
5. 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是
6. 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的要求
按台（套）登记的特种设备改造、移装、变更使用单位或者使用单位更名、达到设计使用年限继续使用的，按单位登记的特种设备变更使用单位或者使用单位更名的，相关单位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办理特种设备变更登记时，如果特种设备产品数据表中的有关数据发生变化，使用单位应当重新填写产品数据表。变更登记后的特种设备，其设备代码保持不变。
7. 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是
8. 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的要求
对达到设计使用年限继续使用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持原使用登记证、按照规定办理的相关证明材料，到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登记机关应当在原使用登记证右上方标注“超设计使用年限”字样。
9. 审批结果的有效地域范围：无
10. 规定审批结果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无
十一、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 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无
2. 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无
3. 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无
4. 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无
5. 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无
十二、行政许可后年检
1. 有无年检要求：无
2. 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无
3. 年检周期：无
4. 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无
5. 年检报送材料名称：无
6. 年检是否收费：无
7. 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年检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年检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年检项目收费标准的依据：无
8. 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无
十三、行政许可后年报
1. 有无年报要求：无
2. 年报报送材料名称：无
3. 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无
4. 年报周期：无
十四、监管主体
玉溪市市场监管部门
十五、备注
1

